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导则 

1  总 则 

1.0.1  根据《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要求，为加强和规范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站、室，以下统称“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制定

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水质检测中心的建设。 

1.0.3  水质检测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本区域内规模较大集中式供水工程开展水

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水质自检，对区域内设计供水规模 20m3/d 以下的集

中式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进行水质巡检，为供水单位和农村饮水安全专管

机构提供技术支撑，保障供水水质安全。 

1.0.4 本导则的引用标准主要有：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0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 

《水利质量检测机构计量认证评审准则》（SL309-2007） 

1.0.5  水质检测中心的建设，除考虑本导则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规、

标准的规定。 

2  水质检测机构布设 

2.0.1  各地水质检测中心建设以省为单位统筹规划布局实施，具体建设方式和地

域单元根据各区域农村供水工程和现有相关水质检测能力分布、拟建水质检测中

心检测任务和服务范围等合理确定。 



2.0.2  水质检测中心可依托规模较大水厂化验室组建，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管

机构指导和管理；也可依托卫生、水利、环保、城市供水等部门的现有水质检测、

监测机构合作共建，接受各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管理，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

管机构等提供技术服务。 

3  水质检测要求 

3.1  检测指标和频次 

3.1.1  各水质检测中心的水质检验项目和频率根据原水水质、净水工艺、供水规

模等合理确定。在选择检测指标时，应根据当地实际，重点关注对饮用者健康可

能造成不良影响、在饮水中有一定浓度且有可能常检出的污染物质。必要时，可

在进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106 项指标全分析的基础上，合

理筛选确定水质检测指标。 

3.1.2  设计供水规模 20m3/d 及以上的集中式供水工程定期水质检测： 

1 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水质检测指标一般应包括《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中的 42 项水质常规指标，并根据下列情况增减指标： 

（1）微生物指标中一般检测总大肠菌群和细菌总数两项指标，当检出总大

肠菌群时，需进一步检测耐热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氏菌。 

(2）常规指标中当地确实不存在超标风险的指标可不检测，如：从来未遇到

过放射性指标超标的地区，可不检测总 α放射性、总 β放射性两项指标；没有臭

氧消毒的工程，可不检测甲醛、溴酸盐和臭氧三项指标；没有氯胺消毒的工程，

可不检测总氯等。 

(3）非常规指标中在本县已存在超标的指标和确实存在超标风险的指标，应

纳入检测能力建设范围之内。如地表水源存在生活污染风险时，应增加氨氮指标

的检测，以船舶行驶的江河为水源时应增加石油类指标的检测。 

(4）部分不具备条件的县，至少应检测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消毒剂余量指标（余氯、二氧化氯等）、感官指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

眼可见物等）、一般化学指标（pH、铁、锰、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



总硬度、耗氧量、氨氮）和毒理学指标（氟化物、砷和硝酸盐）等。 

2 水源水水质检测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93）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水质检测频次应符合表 3.1.2 的要求： 

表 3.1.2   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定期水质检测指标和频次 

工程类型 
水源水，主要检测污染
指标 

出厂水，主要检测确定
的常规检测指标+重点
非常规指标 

管网末梢水，主要
检测感官指标、消
毒剂余量和微生物
指标 

日供水大于等于 1000m3以上的
集中供水工程 

地表水每年至少在丰、
枯水期各监测 1 次，地
下水每年不少于 1 次 

常规指标每个季度不少
于 1 次 

每年至少在丰、枯
水期各监测 1 次 

1000～200m3/d 集中供水工程 

地表水每年至少在水
质不利情况下（丰水期
或枯水期）监测 1 次，
地下水每年不少于 1次

每年至少在丰、枯水期
各监测 1 次 

每年至少在丰、枯
水期各监测 1 次 

20～200m3/d 集中供水工程  

每年至少在丰、枯水期
各监测 1 次；工程数量
较多时每年分类抽检不
少于 50%的工程 

每年至少在水质不
利情况下（丰水期
或枯水期）监测 1
次 

注：常规检测指标：根据 3.1.2 确定的水质指标 

污染指标是指：氨氮、硝酸盐、CODMn 等 

感官指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消毒剂余量：余氯、二氧化氯等 

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 

3.1.3  设计供水规模 20m3/d 及以上的集中式供水工程日常现场水质检测： 

1  出厂水主要检测：浑浊度、色度、pH、消毒剂余量、特殊水处理指标（如

铁、锰、氨氮、氟化物等）等。 

2  末梢水主要检测：浑浊度、色度、pH、消毒剂余量等。 

3  每个月应对区域内 20%以上的集中式供水工程进行现场水质巡测。 

3.1.4  设计供水规模 20m3/d 以下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的水质抽检应根据

水源类型、水质及水处理情况进行分类，各类工程选择不少于 2 个有代表性的工

程，每年进行 1 次主要常规指标和部分非常规指标分析，以确定本地区需要检测

的常规指标和重点非常规指标，并加强区域内分散式供水工程供水水质状况巡检。 

3.1.5  当检验结果超出水质指标限值时，应立即复测，增加检验频率。水质检验

结果连续超标时，应查明原因，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必要时应启动供水应急预案。 

3.1.6  当发生影响水质的突发事件时，应对受影响的供水单位适当增加检测频率。 

3.1.7  在建立水质检测制度时，水质检测中心应详细掌握区域内每个供水规模在



20m3/d 及以上集中供水工程的供水规模、水源类型、水处理及消毒工艺、水厂

的检测能力。巡查时应详细了解水源保护情况、水处理及消毒设施的运行情况、

水厂的日常水质检测情况。对检测发现的水质问题，应及时通知供水单位并监督

其及时整改。水质检测中心同时负责对小型供水单位水质检测人员培训及检测仪

器操作维护的指导。 

3.2 检测方法 

3.2.1  水样的采集、保存、运输和检测方法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 -2006）确定。水质检验也可采用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卫生部门认可

的简便设备和方法。 

4  建设标准 

4.1  工作场所建设 

4.1.1  水质检测中心应选择在无震动、灰尘、烟雾、噪音和电磁等干扰的地方进

行建设。 

4.1.2  水质检测中心应区分化验室和办公区，化验室一般包括天平室、药剂室、

理化室、微生物室、分析仪器室、放射室（若不检测总 α、总 β放射性，可不设

放射室）、水样储存间等，办公区一般包括办公室、资料室、更衣室、会议室、

车库等。 

4.1.3  化验室宜相对独立，各类化验室宜设独立房间，空间应满足仪器设备安装

和操作等需要(天平室不宜小于 8 平方米，药剂室不宜小于 10 平方米，理化室不

宜小于 30 平方米，微生物室不宜小于 20 平方米，大型分析仪器室面积根据仪器

种类和数量确定，不宜小于 20 平方米，放射室不宜小于 20 平方米)。 

4.1.4  化验室应采用耐火或不易燃材料建造，隔断、顶棚和门窗应考虑防火性能，

地面应耐酸碱及溶剂腐蚀、防滑、防水。 

4.1.5  化验室应确保用电安全，应有防雷接地系统，电线应尽量避免外露，电源

接口应靠近仪器设备，精密检测仪器设备应配备不间断电源。 

4.1.6  化验室应确保用气安全，大型分析仪器的压缩气体钢瓶应放在阴凉的地方



储存与使用，不能靠近火源，必须固定；应根据设备运行需要设排气设施，废气

排放口宜设在房顶。 

4.1.7  化验室温度夏季不宜超过 30℃、冬季不宜低于 15℃，湿度不宜超过 70%。

有条件时应尽可能恒温恒湿，寒冷地区应有采暖设施，潮湿地区应安装空调（水

样储存间除外）。 

4.1.8  理化室应设上下水和洗涤设施。 

4.1.9  化验室应根据需要配置设备台、操作台、器皿柜（架）等，设备台和操作

台应防水、耐酸碱及溶剂腐蚀。 

4.1.10  微生物室应设无菌操作台，配备紫外灭菌灯。 

4.1.11  化验室应设置有害废液储存设施。 

4.1.12  化验室应配置灭火器。 

4.2  人员配备 

4.2.1  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前，应先行落实水质检测专业技术人员，水质检测技术

人员全程参与水质检测中心设计和建设。 

4.2.2  具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 20 项以上常规指标检测

能力的水质检测中心通常应配备专门水质检测人员 3 人，具备 42 项常规指标检

测能力的水质检测中心通常应配备专门水质检测人员 6 人，具体检测人数由各地

根据检测任务确定。检测人员应有中专以上学历并掌握水环境分析、化学检验等

相应专业基础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经培训取得岗位证书。 

4.2.3  检测人员均应通过岗前操作考试后才能正式上岗，岗前操作考试应包括微

生物指标、消毒剂余量、感官性状、以及溶解性总固体、CODMn、氨氮、重金属

等指标检测考试。 

4.3  仪器设备配备 

4.3.1  仪器设备的配备，应首先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06）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水源

水质、水处理和消毒工艺，以及水质检测中心的建设和管理条件等情况合理确定。  

4.3.2  仪器设备的配备，应具有一定的实验室化验能力和现场检测能力。 

4.3.3  化验室的水质检测仪器设备和材料应包括：水样处理、试剂配置需要的仪



器设备和分析仪器，药剂、试剂和标样等。具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 42 项常规指标检测能力的水质检测中心化验室仪器设备具体配置

参考表 4.3.3。 

 

表 4.3.3   化验室配备的仪器设备（参考） 

化验室名
称 

主要仪器设备配备 
备注 

天平室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配置标准试剂、重量分析等，1 台套） 
必配 

理化室（试
剂配置、水
样处理和
物理化学
分析） 

普通电子天平，超纯水机、蒸馏器、搅拌器、马弗炉、电热恒温水浴锅、
电恒温干燥箱、离心机、真空泵、超声波清洗器等 

必配 

玻璃仪器：量筒、漏斗、容量瓶、烧杯、锥形瓶、滴定管、碘量瓶、过
滤器、吸管、微量注射器、洗瓶、试管、移液管、搅拌棒等 

必配 

小型检测仪器：具塞比色管，酸度计，温度计，电导仪，散射浊度仪，
以及余氯、二氧化氯和臭氧等指标的便携式测定仪 

必配 

药剂室 药剂、试剂和标样：根据检测项目、方法、分析仪器等确定 
必配 

微生物室 
冰箱、高压蒸汽灭菌器、干热灭菌箱、培养箱、菌落计数器、显微镜、
培养皿、超净工作台等（各 1 台） 

必配 

大型水质
分析仪器
室（可多个
房间）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用于氯、二氧化氯、臭氧、
甲醛、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氟化物、硝酸盐、硫酸盐、、氰
化物、铝、铁、锰、铜、锌、砷、硒、铬（六价）、以及氨氮、和石油
类等指标检测，1 台） 

 

 

必配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用于镉、铅、铝、铁、锰、铜、锌等检测，1 台
套，含乙炔、氩气、冷却循环水系统、空压机、电脑等配件） 

 

必配 

原子荧光光度计（用于汞、砷、硒、镉、铅等检测，1 台套） 必配 

高锰酸盐滴定法 COD 测定仪，1 台 宜配 

气相色谱仪（用于四氯化碳、三卤甲烷等指标检测，1 台套） 
氯消毒较多时必
配，无氯消毒时可
不配 

离子色谱仪（用于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氟化物、溴酸盐、氯酸盐、
亚氯酸盐等检测，1 台套） 

必配 

放射室 低本底总 αβ测量系统（总 α、总 β放射性的检测，1 台套） 一般不配 

 

4.3.4  现场采样及水质检测车的配备应包括：车辆、采样容器、水样冷藏箱和便

携式检测仪器箱等，基本要求见表 4.3.4。 

 

 

 



表 4.3.4   现场采样及检测所需仪器设备（参考） 

主要仪器设备 基本要求 用途 

车辆 能平稳宽松地放置水样冷藏箱、便携式水质检测仪器箱 ①采样 

②巡查监督时的现
场检测 

③应急供水时的现
场检测 

采样容器 无色和棕色玻璃瓶、聚乙烯瓶、塑料桶等 

水样冷藏箱 2-3 个，总有效容积不小于 30L 

便携式水质检测
仪器箱 

浊度、色度、余氯、二氧化氯、臭氧、pH、电导率、温度以及微
生物等指标的便携式检测仪及其检测试剂、移液器、量筒、烧杯
等 

照相机 记录现场用  

 

4.3.5  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 

（1）计量设备和分析仪器应有国家质量监督部门的认证许可。 

（2）采购的计量设备和分析仪器应在当地质量监督部门确认并备案。 

（3）供应商应负责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对检测人员进行培训，并通过标样

测试。 

4.3.6  仪器设备的采购，可由省级水利部门对主要仪器设备分批次、分品种进行

统一招标，具体办法可参考本省（区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材料设备集中招

标采购办法，以保障设备仪器质量，便于检测人员培训、设备维修等售后服务工

作。 

5  水质检测管理制度和数据质量控制 

5.0.1  人员管理 

（1）根据设备、质量、环境、安全、信息等管理要求建立岗位责任制。 

（2）检测人员应定期参加培训和考核，不断提高检测和管理水平。 

5.0.2  设备管理 

（1）应明确每个化验室及其设备的管理人。 

（2）建立对计量设备和分析仪器进行定期检定/校准制度。 

（3）仪器设备的购置、检定/校准、维护等应建档。 

（4）仪器设备应实行标识管理。仪器设备的状态标识分为“合格”、“准用”和

“停用”。每台仪器设备应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及维护保养流程图。 

5.0.3  质量管理 



（1）建立试剂配制、采样、各项检测指标检测的方法及其需要的仪器设备、

药剂/试剂、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等。 

（2）明确试剂配制、采样、各项检测指标检测的质量负责人。 

（3）质量控制措施应包括空白试验、平行样分析、加标分析、比对分析、标

准曲线核查、留样复测、质量控制考核等。 

（4）做好采样和检测过程记录。 

（5）明确检测报告质量审核人，经审核人逐项指标审核后才能盖章生效。 

5.0.4  环境及安全管理 

（1）检测区域应在显著位置张贴警示标识。 

（2）化验室应保持清洁和良好的照明条件。 

（3）每个化验室应有温度、湿度监测及记录。 

（4）微生物室每天应用紫外线消毒后才能使用。 

（5）排风设施检查完好后才能进行相关实验。 

（6）建立化验室的用电、用气、废液处理、消防等安全制度。 

5.0.5  信息管理 

（1）对仪器设备、原始记录、检测报告等信息应进行归档管理。 

（2）化验室档案资料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删改和撤档。查阅、复印档案资料，

必须履行登记手续。 

（3）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应至少保存 5 年。 

（4）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信息共享平台，按规定范围报送水质检

测成果。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水质检测信息和扩大送达范围。 

5.0.6  检测报告编写要求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应当对水样检测结果出具完整、符合规范的检测报告，

检测结果应当准确、清晰、明确、客观。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A．标题名称； 

B．实验室名称，地址或检测地点； 

C. 报告唯一识别号，每页序数，总页数； 

D．需要时，委托人姓名，地址； 

E．样品特性和有关情况； 



F．样品接收日期，完成检测的日期和报告日期； 

G．检测方法描述； 

H．如果报告中包含委托方所进行的检测结果，则应明确地标明； 

I．对报告内容负责的人的签字和签发日期； 

J．在适用时，结果仅对被检测的样品有效的声明； 

K．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报告（全复制除外）的声明。 

5.0.7  能力认证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应按规定参加水质检验能力验证和资质认定工

作，逐步取得相关计量认证资质，保障水质检测质量和检测数据的公信力。 

6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6.1 管理体制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管理体制应按以下要求设置： 

    （1）依托规模较大农村供水水厂或供水管理机构建设的水质检测中心，由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管机构负责指导和管理，同时接受其他部门的业务指导； 

    （2）依托卫生、水利、环保、城市供水等部门水质监测机构合作共建的水

质检测中心，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同时接受其他部门的业务指导，为农

村饮水安全专管机构提供技术服务； 

    （3）依托城乡供水一体化大型供水企业组建的水质检测中心，由相应的供

水企业负责运行管理，接受相关市、县水行政主管等相关部门指导和管理，为其

供水覆盖的区域提供水质检测技术服务。 

    6.2  运行机制 

    水质检测中心的运行管理经费来源主要由水费收入和社会服务收费等解决，

不足部分应由本级财政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给予必要支持。 

    6..3  经费测算 

水质检测中心的年运行费用主要包括人员费、巡查及现场采样的交通费、检

测药剂和试剂费、仪器设备及交通车的维护费、办公费（包括水、电、暖、纸张

等管理费用）和不可预见费（包括应急供水的检测费用，小型水厂的义务检测服



务费用）等，可根据以下要求确定： 

（1）人员费用可按当地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考虑发展和人员稳定）的标准

估算。 

（2）交通费可根据当地的集中水厂数量及分布、巡查及现场采样频率等估算。 

（3）检测药剂和试剂费可根据年检测指标和频次等估算。 

（4）仪器设备年运行维护费按相关规定估算。 

7  水质检测结果报送 

7.0.1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的水质检测结果应作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

水质自检数据定期报送当地水利、卫生计生、环保、发展改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必要时，有关数据可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7.0.2  对各水厂的水质检测报告原则上应主送水厂负责人，分析汇总的区域总报

告主送区域农村供水专管机构负责人。 

 

 


